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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下月起施行

出租车拒载最高可罚 200 元
本报聊城 3 月 28 日讯(记者

任洪忠 通讯员 王书峰) 今年
4 月 1 日起，《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根
据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存在拒
载、议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
行驶行为的，处 50 元以上 200 元
以下罚款。28 日下午，记者从聊城
市交通局运管处出租科了解到，目
前尚未接到上级管理部门转发的
相关文件。

28 日下午，记者从聊城市交
通局运管处出租科了解到，目前尚
未接到上级管理部门下发的关于
新的出租车管理规定的文件。出租
科负责人介绍，交通部公布的文件
要经过省交通厅的转发，转到聊城
还可能会增加具体的细则。“《规
定》早已挂到聊城出租车信息网
上，出租公司可以提前宣传，聊城
还没有具体规定。”

交运出租工作人员介绍，针对

从业者个人、出租汽车经营者、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及工作人员，《规
定》分别明确了违规所要承担的法
律责任。“出租汽车驾驶员存在不
按照规定携带从业资格证、拒载、
议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
行为的，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
罚款。”

聊城市交通局运管处出租科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处理乘客反映
的拒载、甩客等违规行为是采取扣

分的形式，严重者责令停运。“新规
有了更明确的规定，更好实施。”

交运出租工作人员表示，按照
新规定，无证经营者，将被处以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出租
汽车经营者，如果聘用未取得从业
资格证的人员，将被处 1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罚款；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及工作人员如果存在渎职
行为，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2012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
理规定》分总则、考试、注册、继续
教育、从业资格证件管理、法律责
任、附则 7 章 47 条。以后出租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在考试、注册、
继续教育、从业资格证件管理等方
面有了明确的管理规定，使各地的
出租车管理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
据。

本报聊城 3 月 28 日讯(记者 焦守广)

在聊城实验中学门口，一处治安岗亭闲置了
三四年，亭体遭人为破坏残破不堪，不少市民
质疑建好的岗亭为何无人管理使用，感觉废
弃的亭体挺影响市容。

28 日下午 2 点左右，记者来到位于振兴
西路实验中学门前的这处治安岗亭，岗亭呈
六角状，六扇卷帘门紧闭，上面贴满了小广
告，底座刷蓝白相间警用色条，铁质亭体生锈
变形。岗亭南侧下方多处铁皮外掀，出现一个
一米多高的窟窿，底座也已被人弄坏，铁皮变
形弯曲。从破口处向里看，一张桌子和几张椅
子部件散倒在地下，落满灰尘，十分凌乱，还
散发着刺鼻气味儿。

在附近做生意的徐先生告诉记者，这些
治安岗亭安了三四年了，一直没人来管理这
个岗亭。“不仅没起到治安作用，反而成了一
个‘公共厕所’。附近几个中小学的学生，一到
放学时间，就会钻进里边，一通大小便。你看

都烂成什么样了，这多影响市容景观和卫
生！”

据了解，一般在人流量和治安防控难度
都非常大的地方，有关部门才会设置治安岗
亭。但治安岗亭为何没人管理？也没人来值
班？不少市民都很纳闷。

“建好了也没见用过，要是不用为什么不
早点拆掉呢？”市民孙先生说，他很奇怪相关
部门花钱建好了却不用。也有市民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将这个岗亭修理好，并尽快派治安
人员到岗亭值班。为市民提供服务，进行治安
巡逻、接受市民报警，不要让这些岗亭成为摆
设。

古楼派出所一名负责人表示，这些治安
岗亭是前几年综合治理时，由政府综治办统
一设置的，曾经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来一直没
再使用。“街边的治安岗亭部分由交警所有，
不少都已经拆除。至于上边怎么处理这个，我
也不好说。”该负责人说。

治安岗亭闲置三四年成摆设
亭体被破坏得不成样，市民感觉挺影响市容

闲置的治安岗亭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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